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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 06 刑终 162 号 

原公诉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朝风，男，1985 年 7 月 8 日出生于浙江

省磐安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磐安县。因本案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8 月 24 日被依法逮捕。现

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茹建军，男，1967 年 2 月 9 日出生于浙江

省嵊州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嵊州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23 日被依法逮捕。现

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过学超，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建平，男，1981 年 9 月 10 日出生于浙江

省龙游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龙游县。因本案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31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1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0e88eb69e074194b48aa8f
500ac2c90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金林原，男，1965 年 1 月 20 日出生于浙江

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东阳市。因本案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24 日被依法逮捕。现

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万洪，男，1969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浙江

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东阳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31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魏永生，男，1965 年 1 月 10 日出生于浙江

省浦江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浦江县。因本案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19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司慧，男，1976 年 6 月 13 日出生于浙江

省永康市，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永康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10 月 2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1 月 6 日被依法逮捕。现

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金余一，浙江勤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建兵，男，1977 年 1 月 22 日出生于浙江

省兰溪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兰溪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 年 1 月 7 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渝佳，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建红，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金鹏宇，男，1971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浙江

省开化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开化县。因本案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1 月 20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子文，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子君，男，1979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浙江

省丽水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2014 年

10 月 14 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后被撤销缓刑。因本案于 2015年 9 月 19 日被诸

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

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永福，男，1957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浙江

省东阳市，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东阳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2 月 7 日被依法逮捕。现

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海光，男，1982 年 4 月 28 日出生于江西

省抚州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因本案于

2015 年 8 月 7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8 月 24 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红标，浙江商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羊宝彩，女，1963 年 6 月 27 日出生于浙江

省磐安县，汉族，初中文化，住浙江省磐安县。因本案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2017 年 2 月 23日被逮捕。现羁押

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邵东倩、吕建春，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韦仙桃，男，1960 年 5 月 20 日出生于浙江

省磐安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磐安县。因本案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2 月 24日被依法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韦武明，浙江天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沈锡瑞，男，1959 年 8 月 1 日出生于浙江

省嵊州市，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嵊州市。因本案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2017 年 2 月 23 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沈向明、倪洛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小云，男，1975 年 9月 26 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

汉族，初中文化，住浙江省嵊州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被诸暨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23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

所。 

原审被告人刘春华，男，1966 年 3月 14 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浙江省龙游县。2007 年 5月 29 日因犯非法

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金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因本案于 2015 年 8 月 1 日被诸暨市公

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颜富顺，男，1986 年 11月 29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吉首市。因本案于 2015 年 11月 29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2016 年 1 月 5 日被依法逮捕。2017 年 2 月 20 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杜全根，男，1949 年 12 月 24 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

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浙江省嵊州市号。因本案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

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当日转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罗良书，男，1963 年 2月 9 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义乌市组。因本案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1 月 20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诸

暨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腾通辉，男，1968 年 1月 11 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

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号。2013 年 6 月 19 日因

犯赌博罪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0 元。因本案于 2015 年 11 月 1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2 月 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希海，男，1980 年 8月 14 日出生于浙江省磐安县，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磐安县号。因本案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大量，男，1974 年 4月 20 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东阳市号。因本案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转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钻进，男，1964 年 1月 22 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东阳市号。因本案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

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 1 月 27 日转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钱灵伟，男，1972 年 12 月 13 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嵊州市号。2014 年 7月 29 日，因犯危

险驾驶罪被嵊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因本案于 2015 年 9 月 12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

年 9 月 29 日转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俞绍渭，男，1967 年 9月 1 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嵊州市号。因本案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

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龚安安，男，1980 年 11月 3 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义乌市组。2002 年 7月 2 日因犯诈骗

罪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因本案于

2015 年 10 月 7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孔喜军，男，1980 年 6月 11 日出生于浙江省磐安县，

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浙江省磐安县号。2007 年 11月 30 日因犯故

意伤害罪被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因本案于

2016 年 1 月 5 日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张坦军，男，1989 年 3月 2 日出生于浙江省磐安县，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磐安县号。因本案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

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王喜娇，女，1986 年 8月 28 日出生于浙江省磐安县，

汉族，高中文化，农民，浙江省磐安县号。因本案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

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8 月 24 日被依法逮捕,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转取保候审。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

朝风等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作出（2016）浙 0681 刑初 980 号刑

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朝风等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并于 2017年 5 月 18 日对上诉人沈锡瑞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罗银伟出庭履

行职务，上诉人沈锡瑞及其辩护人倪洛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9 年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陈朝风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未取得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伙同被告人羊

宝彩王某 6 付，向被告人林建平、刘春华孙某 2 芳余某亮等人非法收购

穿山甲、巨蜥、熊掌等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出售给被

告人谢海光、张小云、茹建军、周子君等人。期间，被告人王喜娇、张

坦军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仍帮忙运送。分述如下： 

1.2015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被告人刘春华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出售穿山甲活体 4 只、巨蜥活体 2 只，其

中 3 只穿山甲活体、1 只巨蜥系通过其女婿即被告人颜富顺直接运达或

办理托运。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刘春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6 月至 7 月，其向

陈朝风三次出售穿山甲，共计四只，其中后面三只由颜富顺帮忙打包运

送或托运。颜富顺是其女婿，住在一起四年多，知道其在家里养着穿山

甲，其让颜富顺送货时是直接说送一只穿山甲，颜富顺知道送的就是穿

山甲，且野生动物买卖生意已开始慢慢地主要由颜富顺接手。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6 月至 7 月 13 日，

被告人陈朝风从刘春华处收购穿山甲 4 只、巨蜥 11 条。 

（3）被告人颜富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与岳父刘春华全家吃住

都在一起，买卖的野货都放在家里，其负责送货，帮岳父刘春华送过穿

山甲、巨蜥。第一次在 7 月 7 日晚上，其岳父打电话让其拿穿山甲和巨

蜥到金华火车站给有银的儿子（陈朝风），第二次是送一只穿山甲到金

华汽车东站托运。 

（4）被告人羊宝彩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帮陈朝风处理野生动物

生意。其家和刘春华有黄麂生意，同时刘春华和其儿子陈朝风之间还联



系过穿山甲、巨蜥生意。陈朝风曾要其电话联系刘春华要一个穿山甲，

隔了几天又通过其电话联系刘春华要了 5 只巨蜥，有的货是通过金华到

磐安的班车发过来的。 

（5）被告人张坦军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7 月初，陈朝风生

日那天半夜，其和陈朝风陈某 1 青三人驾驶黑色尼桑面包车到金华火车

站接货，送货的男子从车上拿了一个纸箱子交给陈朝风，其听陈朝风与

该男子对话意思是少了一样东西。凌晨 4、5 时，一辆与陈朝风同款同

型的面包车开来，一个年轻男子交给陈朝风一只蛇皮袋让陈朝风与该男

子的丈人算账。第二天三人继续送货，但陈朝风没有讲具体是什么货物。 

（6）证陈某 1 青的证言，证实 2015 年 7 月初的一天，其和陈朝风、

张坦军三人驾驶陈朝风的黑色尼桑面包车从磐安县走高速到了金华火车

站，在金华火车站前，一辆宝马越野车上一个中年男子交给陈朝风一只

袋子。过了 40 分钟左右，又来一辆尼桑面包车，一个年轻男子递给陈

朝风一个纸箱，双方交谈中讲到让陈朝风与该男子的丈人算钱。 

（7）名为“金华刘春华”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证

实在陈朝风电脑“采购”文件下的“金华刘春华”的电脑文档记载：

2015 年 6 月 21 日活球 9 斤、7 月 7 日活球 17.2 斤和五爪 45.8 斤、7

月 8 日活球 9 斤、7 月 13 日五爪 35.5 斤。被告人陈朝风的手写笔记本

记载内容与电脑文档内容一致。 

（8）金华火车站监控视频、情况说明、全省卡口实时过车信息结

果列表、卡口照片，证实车牌号为浙Ｇ×××××(刘春华驾驶)、浙Ｇ

×××××（陈朝风驾驶）、浙Ｇ×××××（颜富顺驾驶）于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7 日凌晨的行驶路线，三者相交于金华火车站站前广

场。卡口照片显示三车驾驶员分别为刘春华、陈某 1、颜富顺。 



（9）监控视频及监控截图，证实 2015 年 7 月 8 日，颜富顺在金华

汽车东站将箱子托运。 

（10）刘春华行车记录仪所涉内容记录、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刘

春华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上所记录的刘春华的通话内容。其中 2015 年 7

月 31 日晚，刘春华在通话中称“……如果家里有人要货，就叫我女婿

他们别的地方调一个过来，他马上就拿出去，家里就没货了……对啊，

肯定都是搞突然袭击的，不是突然袭击抓得到的？……“吴金富”都逃

到河南去了……他又定时炸弹一样的，通缉的话，两个人在一起查的话，

他肯定查我的，还是跟他分开好……各人归各人去躲……我跟他又不一

样，如果两个人都是通缉的话，那又没关系……那你自己要多注意注

意……”。 

（11）通话记录，证实 2015 年 7 月 7 日凌晨 0 点 43分至 4 点 35

分之间，被告人陈朝风、刘春华的通话记录。 

（12）辨认笔录、现场示意草图，证实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刘春

华就是多次向其供应穿山甲、巨蜥的人；经证人张坦军辨认，刘春华就

是 2015 年 7 月 7日晚在金华火车站从深色越野车上下来将纸箱交给陈

朝风的人。经证人张坦军指认，指出 2015 年 7 月 7日凌晨，陈朝风的

尼桑面包车与黑色宝马越野车、银灰色尼桑面包车停靠位置。 

（13）搜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对刘春华的住处进行搜查的情况。 

（14）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检查照片、原始证据使用记录、固

定电子证据清单、封存电子证据清单、刘春华手机数据光盘，证实诸暨

市网警大队对扣押的刘春华的手机中电子证据进行检查，提取手机内相

关电子数据内容，包括刘春华手机的部分短信、微信账号、通讯录、照

片等资料，并将提取内容生成结果报告，并压缩成“刘春华.ZIP”文件。 



2.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魏永生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20 只（其中退还

2 只）、巨蜥活体 2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10 只（其中退还 2 只）以及

价值人民币 116853.9 元的穿山甲冻体、熊掌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其中退还价值 24200 元的熊掌、穿山甲冻体），用于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魏永生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自 2014 年开始向陈朝风

收购穿山甲、巨蜥、猫头鹰等国家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并对外出售获利。

一般通过磐安到浦江的客运班车托运过来，其在浦江客运中心接到货后，

再去送货卖掉。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浦江人魏永生打电话给其

要求购买野生动物，包括穿山甲、熊掌、巨蜥等，具体的交易数量情况

记录在电脑中。但 2015 年 2 月 22日至 4 月 18 日的记载重复，“现金

已收”表示是现金交易，有“退”字样的表示已退货。交货方式为直接

送货和客运班车托运两种，货款结算是现金结算或通过银行卡转账到陈

朝风的工行卡中。 

（3）证人孙某 1 的证言，证实其经营“鱼道工坊”饭店，从浦江

一个姓魏的人处购买过娃娃鱼、石斑鱼等野味。2015年 8 月 2 日，姓

魏的人和一个江西人拿着一只活的穿山甲和一条五步蛇到其饭店要求加

工。 

（4）手写笔记本、名为“浦江永生”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及情况

说明，证实被告人魏永生自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7月期间，从陈朝风

处收购穿山甲活体 23 只、巨蜥活体 2 只、鸮形目类动物活体 5 只以及

熊掌冻体、穿山甲冻体、巨蜥冻体甲片等制品。 



（5）调取证据通知书、银行交易记录及汇款情况说明，证实陈朝

风的工商银行账户（62×××33）与魏永生的工商银行账户（62×××

62）的汇款记录，除 2013.9.24 交易金额 50000 元因缺乏 2013 年的账

单，在相应日期内，汇款交易金额与陈朝风电子账单记载一致。 

（6）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被告人魏永生辨认，确定陈朝风即

为小陈；孙某 1 为“鱼道工房”的老板“孙总”；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

确定被告人魏永生即为与其交易野生动物的人。另经被告人魏永生辨认，

确认穿山甲的特征、形态。 

3.2015 年 3 月至 7 月期间，被告人周子君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5 只、巨蜥活体 8 只、鸮

形动物活体 4 只以及价值 17474 元的穿山甲冻体、熊掌等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周子君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3 月份开始，其与

陈朝风联系购买穿山甲、巨蜥等野生动物，通过客运班车托运、银行汇

款、微信红包的方式运送货物和支付货款。共向陈朝风收购穿山甲活体

4 只左右、巨蜥活体 5-6 只、“大鸡”2-3 个以及穿山甲冻体、狮子肉、

熊掌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将上述货物除自己食用外都卖给一

个姓洪的远房亲戚。其检举揭发他人使用伪造信用卡刷卡套现的犯罪线

索。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 2015 年 3、4月份开始，

其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多次向被告人周子君出售穿山甲、巨蜥、猫头

鹰、狮子肉、熊掌等国家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并通过客运班车托运、银

行和微信钱包的方式运输货物和结算货款。其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与被告

人周子君交易情况的账单，并会定期记录到电脑里面。 



（3）销售笔记本、名为“丽水周老板”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及情

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周子君自 2015年 4 月 4 日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期

间从陈朝风处收购穿山甲活体 6 只、巨蜥活体 9 只、鸮形目类动物活体

4 只以及熊掌冻体、穿山甲冻体、狮子肉等制品。 

（4）手机微信、短信记录及说明，证实起诉指控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交易、笔记本记录与陈朝风、周子君的短信记录基本相符。 

（5）查询存款、汇款通知书、银行交易记录及汇款情况说明，证

实被告人陈朝风、周子君的银行账户交易金额与陈朝风电子账单记载一

致。 

（6）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被告人周子君辨认，确认相关野生

动物的外形；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确定周子君就是和其交易过的“周

老板”。 

4.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被告人王万洪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31 只（其中退还

3 只）、巨蜥活体 10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3 只以及价值人民币 134975

元的熊掌、穿山甲冻体、巨蜥冻体、狮子肉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用于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王万洪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从陈朝风处通过自取、

托运、开车运送等运输、现金结算方式收购穿山甲、巨蜥、猫头鹰、熊

掌、五步蛇等国家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对外销售获利，尚有货款拖欠陈朝

风。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与东阳巍山人王万洪通

过电话、短信、微信联系，将穿山甲等物品通过磐安至东阳、巍山的客

运班车托运或直接开车到东阳汽车站或甬金高速金华方向东阳出口附近



进行交易，王万洪一般驾驶一辆江铃皮卡车来收货，结账方式多为现金

支付。 

（3）被告人羊宝彩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3 月 15 日，陈朝

风发短信给羊宝彩让其将 7.16 斤的“冻球”发给东阳一个叫王万洪的

人。 

（4）销售笔记本、名为“巍山黄某 1”、“王某 7”的电脑文档及

打印件及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王万洪向陈朝风购买野生动物及制品的

具体情况。 

（5）短信记录，证实王万洪与陈朝风的短信记录。 

（6）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确定王万洪就

是“黄某 1”。 

5.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被告人林建平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6 只、巨蜥活体 1

只，用于出售牟利。 

6.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间，被告人林建平非法出售给被告

人陈朝风穿山甲活体 20 只、巨蜥活体 3 只以及价值 239560 元的熊掌

（其中退回价值 4185 元的熊掌）。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林建平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认识陈朝风，但与陈朝

风只有甲鱼生意往来，使用妻子周某 2 和岳父周某 1 名下的银行账户结

算。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与林建平从 2011 年就开

始交易野生动物，具体的情况以其电脑账单为准，以前的账都已经销毁

了。在现有的电脑账中记载的“肉骨”、“腿”都是指熊掌。活球指的



是活的穿山甲、五爪指巨蜥，“足”、前脚、后脚、脚都是指熊掌。电

脑表格中字体颜色显示是绿色，金额小计是负数的是其卖给林建平的。 

（3）证人周某 2 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林建平使用其名下的银行卡。 

（4）证人周某 1 的证言，证实其名下的邮政储蓄银行 62×××75、

62×××56 账户不是其自己去开户的，也未使用过。 

（5）证人许某 1 的证言，证实其向衢州龙游县的林建平购买了 3

只穿山甲活体和 5 只穿山甲冻体。 

（6）证人汤某的证言，证实其从龙游人“小林”处购买穿山甲的

活体 1 只以上和冻体 1 只。 

（7）证人张某 1 的证言，证实其在许某 1 处购买过野兔、野猪肚、

乌梢蛇、大王蛇。 

（8）名为“龙游林建平”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及情况说明，证实：

2014 年 1 月 30 日至 2015 年 5 月 21日，陈朝风与林建平之间的交易情

况。 

（9）林建平笔记本，证实封面写有“花姐”的笔记本记载有时间

和乘法算数，其中记载“9 月 2 日甲片 6*1300=7800”。 

（10）陈朝风与林建平短信记录、电子账单、银行明细汇总及说明，

证实 2015 年 5 月 13 日至 20 日，陈朝风与林建平关于交易转账的短信

内容与银行转账明细、陈朝风电子账本内容相吻合。其中林建平在

2015 年 3 月 9 日发送给陈朝风短信内容为“足 120.2下午车 1234”,与

被告人陈朝风电脑账单中的记录相互对应。 

（11）表格及说明，证实 2010 年至 2013 年 4 月陈朝风的银行打款

记录，其中包含其将货款打入林建平指定周某 1 账户的交易情况，2012

年 1 月前，均在备注栏中注明林建平。 



（12）周某 2、周某 1 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两人于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的邮政、农业银行账户与陈朝风、羊某（陈朝风舅舅）

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进出情况。 

（13）林建平、许某 1 及相关人员账卡号及打款记录，证实 2013

年 10 月 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许某 1 的账户与周某 1 之间存在多

次钱款往来。 

（14）银行转账凭单，证实汤某与林建平之间的钱款往来。 

（15）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陈朝风辨认，可以确认林建平即为

和其交易过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人。经许某 1 辨认，可以确认汤

某即为向其介绍龙游穿山甲卖家的萧山汤姓介绍人。经张某 1 辨认，可

以确认许某 1 的身份。经汤某辨认，可以确认林建平即为“小林”。 

（16）搜查证、搜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对林建平的

仓储屋和汽车进行搜查及扣押情况。 

7.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谢海光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收购巨蜥活体 2 只、穿山甲活体 12 只

（其中退回 1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4 只及价值 69925 元的穿山甲冻体、

巨蜥冻体、熊掌、鸮形目动物冻体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用于出

售牟利。其中，2015 年 4 月 10 日，被告人王喜娇明知系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仍根据被告人陈朝风的安排，独自驾驶车牌为浙Ｇ×××××

的小轿车，将 1 只穿山甲活体从磐安县家中运送至义乌市，交付给被告

人谢海光，后被告人谢海光将该穿山甲出售给“楼总”食用。 

8.2014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被告人龚安安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仍向被告人谢海光购买巨蜥活体 1 只和价值人民币 2672 元的穿

山甲冻体。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多次将巨蜥、穿山甲等

野生动物贩卖给谢海光，具体的情况以其电脑账单为准。并证实，其妻

子王喜娇帮其送过一只穿山甲活体到义乌给谢海光。 

（2）被告人谢海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从 2014 年上半年至

2015 年 7 月中旬，多次在陈朝风处购买穿山甲、巨蜥等野生动物。同

时证实，陈朝风的妻子给其运送过一次活的穿山甲。其与陈朝风之间的

购销记录和结算记录也通过微信互相发送互相核对。另在 2014 年，其

贩卖给“龚总”几次穿山甲冻体，7 月中旬贩卖给“龚总”一只巨蜥活

体。 

（3）被告人王喜娇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明知陈朝风非法贩卖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而予以运输。在 2015 年 4 月，其根据陈朝风的安排，

将 1 只穿山甲活体运送至义乌市给“阿钟”。 

（4）被告人龚安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 2015 年 7 月份的一天，其

向谢海光购买巨蜥一只，由谢海光送货来并在厨房宰杀烧制，通过网银

转账 1900 多元。2014 年 4 月和 6 月，其还向谢海光买过两只冰冻的穿

山甲。 

（5）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龚安安曾用其身份证办过一张银行卡，

该卡一直是龚安安在使用。 

（6）短信内容及照片、微信聊天记录，证实陈朝风与谢海光之间

的野生动物买卖交易短信等记录，其中有对账照片等内容。2015 年 4

月 9 日，陈朝风发给王喜娇“义乌 135××××7777，活一个不超 10

斤。义乌啊钟 130××××5577 活一个、空的，十斤左右×950。” 

（7）名为“义乌啊钟”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证实 2014 年 2 月

17 日至 2015 年 7月 12 日，陈朝风贩卖给谢海光巨蜥活体 2 只、穿山

甲活体 12 只、长耳鸮 6 只、穿山甲冻体 23 只及娃娃鱼等野生动物。 



（8）谢海光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证实 2014 年 4月 9 日，龚安

安账户汇给谢海光账户 11100 元；6月 26 日，龚安安账户汇给谢海光

账户 4000 元；2014 年 12 月 18 日，宋某账户汇给谢海光账户 1400 元；

2015 年 3 月 27 日，宋某汇账户给谢海光账户 4700 元；6 月 9 日，宋某

账户汇给谢海光账户 7200 元；7 月 12 日，宋某账户汇给谢海光账户

1960 元。 

（9）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陈朝风辨认，可以确认谢海光即为

阿钟；经谢海光辨认，可以确认王喜娇即为陈朝风的老婆，龚安安即为

龚总，宋某即为小宋。另经谢海光辨认，可以确认长耳鸮即为从陈朝风

处购买过的猫头鹰；巨蜥即为从陈朝风处购买过的“蜥蝎”、“大壁

虎”。 

9.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被告人张小云明知系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66 只（其中退回 1

只）、巨蜥活体 9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6 只及价值 146504 元的熊掌冻

体、穿山甲冻体、巨蜥冻体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用于出售牟利。

其中，2015 年 4月至 7 月，被告人张小云将其中 3 只穿山甲活体、1 只

穿山甲冻体出售给被告人钱灵伟。2015 年 7 月至 8 日期间，被告人张

小云将 2 只巨蜥活体出售给被告人沈锡瑞，被告人沈锡瑞出售给“胖老

板”。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张小云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多次向陈朝风收购活的

穿山甲、巨蜥、猫头鹰及冻体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制品。其曾卖过 2 只巨

蜥给枣园山庄的“雪瑞”。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张小云多次出售穿山

甲、巨蜥等国家保护动物，交易方式是通过电话、短信联系，通过客运



班车发货，通过现金或农行卡汇款结账。其电脑内记录了其与张小云等

人的交易情况。 

（3）被告人钱灵伟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经营一家名叫豺狗潭山

庄的饭店，该饭店以前叫阿某（法人代表是其妻子周某 5）。2015 年上

半年其从被告人张小云处分三次收购三只活的穿山甲和一只冰冻穿山甲，

均烧成菜后卖给他人食用。 

（4）被告人沈锡瑞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在经营枣园山庄过程中，

于 2015 年 7、8 月间两次向张小云非法收购巨蜥活体各 1 只，并转卖给

一宁波“胖老板”。 

（5）证人马某 1 的证言，证实其对张小云贩卖穿山甲、巨蜥的情

况不了解。在其见证下，民警对张小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6）名为“张小云”的陈朝风电脑的文档打印件，证实被告人陈

朝风与张小云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至 2015 年 7 月 12日的野生动物交易

记录，其中记载了交易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现金收入、小

计、备注、退货情况、缺斤情况等。 

（7）短信内容，证实从被告人陈朝风的手机中提取的 2014 年、

2015 年短信内容，与交易表格中相应的记录内容一致。 

（8）被告人张小云的笔记本，证实张小云每日的生意及交易情况。

其中 2015 年 7 月 12 日记载“7.枣园：6.8*250+500车费”、8 月 1 日

记载“2.枣园：7.8*250+10.5*55”。 

（9）被告人张小云农业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

张小云与陈朝风之间的野生动物交易金额支付情况。 

（10）辨认笔录及身份说明，证实经被告人张小云辨认，确认陈朝

风就是“小陈”，沈锡瑞就是收购两只巨蜥的枣园山庄“雪瑞”，钱灵

伟就是向其购买穿山甲的“林会”，被告人张小云同时辨认了其出售的



巨蜥、穿山甲、猫头鹰的动物图片；经被告人钱灵伟辨认，指出张小云

就是向其出售穿山甲的“小云”；经被告人沈锡瑞辨认，指出张小云就

是卖给其巨蜥的人。 

（11）搜查证、搜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张小

云位于嵊州市甘霖镇后爱坂村 226 号住所及该居所两侧 50 米的一平房、

浙Ｄ×××××黑色帕萨特轿车进行搜查及扣押情况。公安机关对被告

人钱灵伟经营的豺狗潭山庄（原名新阿某）进行搜查的情况。 

10.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杜全根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10 只、巨蜥活

体 3 只及价值 13280 元的穿山甲冻体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用于

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杜全根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 2014 年、2015 年向

陈朝风购买穿山甲活体、巨蜥等野生动物的情况，买卖的钱是由陈朝风

记账的。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多次将巨蜥、穿山甲等

野生动物贩卖给三界的杜全根。 

（3）证人杜某 1 的证言：证实其父亲在几年前开始向陈某 3 购买

野生动物。近期，是其开车带其父亲去接货的，货有时是通过大巴车带

过来的，有时是上家派车运过来的。其父亲支付货款都是其用邮政银行

的卡在三界邮政储蓄所汇的。 

（4）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杜全根辨认，可以确认陈朝风即为

和其交易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人。经陈朝风辨认，可以确认杜全

根即为和其一起交易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人；杜某 1 即为送老杜

来交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人。 



（5）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证实杜某 1 账户的钱款出入情

况。 

（6）名为“三界老杜”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证实

2015 年 3 月 27 日至 7 月 5 日期间，陈朝风贩卖给杜全根巨蜥活体 3 只、

穿山甲活体 10 只、穿山甲冻体 3 只及铁笼 1 只。 

（7）搜查笔录，证实公安机关对杜全根位于嵊州市三界镇杜联村

30 号的住所及浙Ｄ×××××黑色小轿车进行搜查的情况。 

11.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6 月，被告人茹建军明知系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 89 只、巨蜥活体 9 只及

价值 257603 元的熊掌冻体、穿山甲冻体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用于出售牟利。其中，2011 年间，被告人茹建军将其中 2 只巨蜥活体、

1 只巨蜥冻体出售给被告人韦仙桃。2015 年 7 月，被告人茹建军将 1 只

穿山甲非法出售给新昌泰坦国际大酒店丁某。2015 年 7 月份，被告人

茹建军从衢州“老宋”处收购 2 只活体穿山甲，并出售给被告人俞绍渭。 

12.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4 月间，被告人韦仙桃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5 只（其中退回 1

只），用于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茹建军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 2015 年 5 月，分两次

从陈朝风处购买活的穿山甲 2 只，后分别卖给一名绍兴口音男子和一个

新昌人；向陈朝风购买 1 只冰冻穿山甲用于送人；2015 年 7 月向衢州

“老宋”购买 2 只穿山甲并出售给嵊州的俞绍渭。 

（2）被告人韦仙桃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被告人茹建军购买过

3 只巨蜥，用两个泡沫箱装的，两只活的，一只冰冻。 



（3）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与茹建军之间的珍贵野

生动物交易。另向韦仙桃出售 6 只活穿山甲，其中 1 只退回，另有 1 只

山龟。 

（4）被告人张小云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和茹建军都是做野味生

意的，其知道茹建军在向陈朝风和一个衢州人购买珍贵野生动物。茹建

军曾出售给东阳市区一个 50 多岁的男子两个泡沫箱的巨蜥；茹建军曾

经出售穿山甲给新昌坦泰大酒店。其还看到茹建军曾非法出售穿山甲给

俞绍渭。 

（5）被告人俞绍渭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因朋友宓可生之托，以

21000 多元的价格向茹建军购买 2 只活的穿山甲，并转交于宓可生。同

时证实，在拿货当天，张小云刚好到摊位来，并在一旁看到穿山甲称重

以及其取走的情况。 

（6）同案犯宓可生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因母亲有风湿，找到俞

绍渭帮忙购买 2 只活的穿山甲。后俞绍渭帮忙以 1200元/斤的价格购买

了 2 只活的穿山甲，并送到其办公室，两只穿山甲是用白色网格袋装的，

确认是活的，两天后其支付给俞绍渭货款。 

（7）证人马某 1 的证言，证实 2015 年 7 月份的一天，其和张小云

一起到茹建军的摊位去谈事情，其站在店外面看到“长毛”余绍渭走进

店去。在回去的路上，张小云告诉其称刚才茹建军把 2 只穿山甲卖给了

“长毛”。其未看到整个过程，但看到当时茹建军摊位上的电子秤旁边

放着两只纸箱，“长毛”拿了东西很快从摊位里出去了。 

（8）证人丁某的证言，证实其经常向“嵊州野味”购买野兔、石

蛙、野猪肉等，其购买过一个穿山甲，第二天该嵊州人将货送至酒店，

其因当时未在酒店，就打电话让朋友丁伟超帮忙接货。 



（9）名为“嵊州茹建军”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证实陈朝风与茹

建军于 2009 年 12月 7 日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的野生动物交易情况，共

计 140 多笔交易。 

（10）名为“东阳韦仙桃”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证实被告人陈朝

风与韦仙桃之间的山龟、活球（穿山甲）、野兔交易情况。 

（11）笔记本账本，证实被告人陈朝风的笔记本记载，2015 年 4

月 23 日出售给韦仙桃活球（8.9*1000=8900），打钩显示两人账已结清。 

（12）陈朝风的手机短信内容，证实陈朝风发给茹建军的交易短信，

涉及的交易共有 8 笔。 

（13）茹建军一本通交易明细，证实 2013 年 6 月 22日，茹建军向

陈朝风转账 5 万元。 

（14）辨认笔录及身份说明，证实经被告人韦仙桃辨认，指出被告

人茹建军向其出售巨蜥；经被告人茹建军辨认，指出陈朝风就是与其交

易珍贵野生动物的人。经证人丁某辨认，指出茹建军就是嵊州菜场卖给

其穿山甲的人。经张小云辨认，指出韦仙桃就是与茹建军交易五爪的人，

俞绍渭就是从茹建军处购买两只穿山甲的“余绍伟”。经陈朝风辨认，

指出韦仙桃就是向其购买穿山甲的人。经被告人韦仙桃、俞绍渭及宓可

生辨认，指出巨蜥就是其所称的“五爪”，穿山甲就是其所称的“活球、

冻球”。经证人马某 1 分别辨认，俞绍渭就是从茹建军处购买两只穿山

甲的“长毛”。经被告人俞绍渭的辨认，指出出售给其穿山甲的“如建

中”就是茹建军；在交易穿山甲时一直在场的“小云”即为张小云。 

（15）搜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对被告人韦仙桃位于东

阳市吴宁东街道卢宅前墙弄 55 号租房进行搜查的情况。对宓可生位于

嵊州市三江街道一景路 348 号三单元 501 室、嵊州市浦口镇甘坑庵村两



处住处进行搜查，发现内装浸酒的穿山甲鳞片、两张相连的穿山甲鳞片。

并将上述穿山甲鳞片予以扣押，并拍照固定。 

13.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被告人徐司慧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21 只、鸮形目

动物活体 13 只及价值 20907 元的穿山甲冻体、鸮形目动物冻体等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中，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7月期间，被告人

徐司慧将其中穿山甲活体 9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2 只及价值 4400 元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出售给被告人吴建兵。 

14.2010 年 2 月至 2011 年 10 月期间，被告人吴建兵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14 只、鸮形目

动物活体 2 只、巨蜥活体 1 只及价值人民币 81981 元的穿山甲冻体、鸮

形目动物冻体、熊掌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多次向被告人徐司慧出

售穿山甲、猫头鹰等国家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大多通过客运班车托运，

结账方式为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其电脑内“永康 7525”的文件即为

与徐司慧的交易情况的账单。其多次向浙江永康的吴建兵出售穿山甲、

猫头鹰等国家保护动物，一般通过电话联系，以客运班车托运，货款一

般打到其尾号为 7115 的农行账户。其电脑内名为“吴某 1”的文件即

为其与吴建兵的交易情况账单。 

（2）被告人徐司慧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和陈朝风之间的野生动

物交易的事实。除了一只穿山甲是其请客和“根清”一起吃掉，一只穿

山甲是通过吴建兵介绍卖给一个陌生人之外，其余从陈朝风处买来的穿

山甲、猫头鹰、蛇等都是出售给私人会所厨师长吴建兵。 



（3）被告人吴建兵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于 2012 年至 2014 年 4

月在浙江弘某置地发展有限公司上班，白垤里会所是这个公司的内部食

堂，其是这个食堂的厨师长，负责食材的采购、厨房烧菜。会所采购什

么样的食材由其决定，其排好菜谱就行。 

（4）证人陈某 2 的证言，证实其尾号为 7317 的农行储蓄卡一直由

徐司慧在使用。 

（5）证人胡某 1 的证言，证实其系新月集团的总裁，该集团下设

有白垤里会所，属单位内部食堂，用于招待内部员工，其不认识吴建兵。 

（6）证人周某 3 的证言，证实吴建兵于 2010 年初至 2014 年 7 月

份在单位内部食堂（白垤里会所）工作，属餐厅负责人，负责提供公司

员工的工作餐、招待餐以及食材的采购等，采购食材都由吴建兵决定。

其用公司老板吴某 2 的名义在农行开了一个账户，尾号是 6845，用于

支付内部食堂的相关费用。支付程序是由吴建兵签字决定付款账号、付

款数量，其和公司付总审核签字就可以支付。 

（7）证人杜某 2 的证言，证实吴建兵是弘某职业公司职工餐厅的

负责人，2010 年到弘某公司上班的，2014 年 7 月离职。期间，公司职

工的餐厅全权交给吴建兵负责，包括员工的招聘、食材的采购、平时的

管理等。公司需要招待客人，都是直接告诉吴建兵，菜式有吴建兵决定。

采购食材一般有 2 万元左右的准备金，等到要报销时，吴建兵在采购单

上签字，后由其、周某 3 两人签字，就可以报销了。因采购单上只写明

“菜金”，其对于具体采购何种菜式不清楚。 

（8）徐司慧笔记本，证实该笔记本上记载了陈朝风的农行账号 62

×××15，且记录了其于 2013 年 9月 23 日至 2014年 4 月 4 日期间，

其与陈朝风（ccf）、吴建兵（bdl白垤里）之间的交易资金情况。 



（9）名为“永康 7525”、“永康徐司慧”“兰溪吴某 1”、“吴

某 1”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证实：陈朝风和徐司慧在 2013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4 年 10月 4 日期间的野生动物交易情况。陈朝风与吴建兵于

2010 年 2 月 3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日之间的穿山甲、巨蜥等珍贵野生

动物交易明细。另在“…/采购销售/信息登记”文件夹中名为徐司慧的

文档还记录了被告人徐司慧的照片、身份信息、联系电话及机动车等信

息，在“…/无信用客户资料/客户信息”文件夹中名为兰溪吴某 1 的文

档记录了被告人吴建兵的身份信息、联系电话、住址及机动车等信息。 

（10）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徐司慧从吴建兵负责的

私人会所处收取货款是通过吴某 2 的账户汇入，徐司慧与陈朝风的资金

往来明细。 

（11）浙江弘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工资发放明细表，证实被告人吴

建兵于 2010 年 1月进入弘某公司，2014 年 8 月离开公司。 

（12）搜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徐司慧租住的

永康市千锦路 196号二楼进行搜查的情况。 

（13）辨认笔录及身份信息，证实经被告人徐司慧辨认，指出陈朝

风就是向其出售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的人，吴建兵就是与其有野生动物交

易的“斌哥”；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指出徐司慧就是向其购买穿山甲

等野生动物的永康人；经被告人徐司慧辨认，指出其与陈朝风交易的穿

山甲、猫头鹰品种。 

15.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被告人金鹏宇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2 只、巨蜥活体

38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6 只及价值 65092 元的穿山甲冻体、巨蜥冻体、

鸮形目动物冻体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并将部分出售。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金鹏宇多次出售穿山

甲、巨蜥等国家保护动物，交易方式是当面交易或者客车托运，通过汇

款或现金结算，其会将账单短信发给金鹏宇，双方确认后付款。 

（2）被告人金鹏宇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

甲、巨蜥等野生动物，卖给曹某和用于个人食用。 

（3）同案犯曹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在 2013 年左右，其曾和一个

做野味生意的“老鹏”进行过野猪肉、野猪肚、野兔、蛇等野生动物的

交易。 

（4）名为“金华金鹏宇”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证实陈朝风与金

鹏宇于 2011 年 7月 24 日至 2015年 2 月之间的野生动物交易情况，涉

及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小计、备注、现金收入等内容。 

（5）陈朝风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陈朝风邮政银行

卡于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交易明细查询，其中 2012 年 4 月

10 日收 7880 元、2012 年 9 月 4 日收 12900 元、2014 年 5 月 17 日收

30400 元、2014年 10 月 22 日收 5900 元、2014 年 10 月 27 日收 20850

元、2015 年 2 月 16 日收 21750 元为金鹏宇汇给陈朝风的记录。 

（6）陈朝风手机短信内容，证实陈朝风尾号为 8007、7790 的手机

与被告人金鹏宇 134××××8258手机与 2014 年 10月 28 日至 11 月 5

日期间的短信联系内容。 

（7）辨认笔录及照片信息，证实经被告人金鹏宇辨认，指出其和

陈朝风交易的“爪”就是巨蜥；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指出金鹏宇就是

和其交易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人。经曹某辨认，指出金鹏宇就是

和其有野味交易的“老鹏”。 



（8）搜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对金鹏宇位于浙江省金

华市婺城区青春路 25 弄 10 号架空层康丽野生动物购销经营部进行搜查

的情况，扣押疑似野生动物骨头和穿山甲片等。 

16.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腾通辉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9 只、巨蜥活体

1 只，并出售给他人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金华傅某 2 的滕某多

次出售穿山甲、巨蜥等国家保护动物，其于 2012 年卖给滕某 3 只活的

穿山甲和 1 只活的巨蜥，2013 年卖给他 3 只活的穿山甲，2015 年又与

滕某交易了几次穿山甲，用现金付清。 

（2）被告人腾通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明知贩卖穿山甲等野生

动物属于违法行为，仍多次向磐安菜市场的陈朝风收购穿山甲、巨蜥等

国家保护动物，从 2012 年至 2015年期间，共收购穿山甲活体 9 只、巨

蜥活体 1 只，用于出售他人获利。 

（3）证人傅某 1 的证言，证实其丈夫腾通辉在镇上经营一家“老

腾野味店”腾通辉做生意用的手机号有 5057971823/138××××

6272/135××××6828，其建设银行开户账号也是腾通辉在使用，野味

店的货款来往都是腾通辉在管理。 

（4）名为“傅某 2 藤老板”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

证实“藤老板”于 2012 年向陈朝风购买活球三次共计 3 个，五爪一只；

2013 年购买活球一次 2 个；陈朝风于 2015 年 3 月至 7 月与滕某交易共

计 4 次，涉及穿山甲活体 4 只。 

（5）陈朝风尾号 7790 手机短信，证实被告人陈朝风与“藤老板”

的短信联系内容。 



（6）车辆 ETC 付费明细，证实浙Ｇ×××××【蓝】车辆从 2015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5 日多次经过金华、横店、傅某 2、义乌东等地。

其中 2015 年 5 月 22 日陈朝风的行车记录反映其于 11 时 13 分从东阳湖

溪至傅某 2，于当天 12 时 07 分从傅某 2 离开至永康。 

（7）通话记录，证实陈朝风与滕某的平时通话记录，双方自 2014

年 10 月至 2015年 7 月一直有通话联系。 

（8）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陈朝风建行卡于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 21 日的交易记录。 

（9）辨认笔录及照片信息，证实经被告人滕某辨认，陈朝风就是

出售穿山甲给他的磐安老板，并辨认了穿山甲、五爪金龙（巨蜥）的图

片。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指出滕某就是与其交易国家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及制品的嫌疑人“藤老板”。 

（10）搜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对滕通辉位于金华市金

东区傅村镇清荷街老藤野味店进行搜查的情况。 

17.2010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被告人罗良书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13 只、巨蜥活

体 1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14 只及价值 21716 元的穿山甲冻体、穿山甲

甲片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用于个人食用。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罗良书多次出售穿山

甲、巨蜥等国家保护动物，交易方式是当面交易或者客车托运，货上面

写有“罗叔叔”；货款是当面结算，一般情况下，其会将账单短信发给

罗良书，双方确认后付款。 



（2）被告人罗良书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明知穿山甲、猫头鹰等

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不允许个人买卖，其未取得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核发

的相关许可证件，仍向陈朝风多次收购上述动物及其制品。 

（3）名为“罗叔叔”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证实被

告人陈朝风与罗良书在 2010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穿山甲、蛇、甲

片、猫头鹰等野生动物交易情况。 

（4）短信内容截图，证实被告人陈朝风手机与罗良书联系的部分

短信内容，其中 2013 年 9 月 29 日将账本通过发短信图片予以对账。 

（5）通话记录，证实被告人陈朝风、罗良书于 2014年、2015 年

的通话记录。 

（6）辨认笔录及身份信息，证实经陈朝风辨认，罗良书就是与其

交易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嫌疑人“罗叔叔”；经罗良书辨

认，陈朝风就是出售穿山甲给他的人“小陈”。经被告人罗良书辨认，

指出其与陈朝风交易的“活鸟”就是长耳鸮，“活球”就是穿山甲。 

（7）搜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实 2015 年 10 月 16 日，公安机关对

被告人罗良书的浙Ｇ×××××白色大众途观轿车进行搜查，扣押黑色

苹果 4 代手机 2 部、银行卡两张，分别予以编号、拍照、扣押。 

18.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被告人王永福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6 只、鸮形目动

物活体 17 只及价值 37474 元的穿山甲冻体、熊掌等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用于其所在公司招待客户。2015 年 6 月 22 日，被告人王永福

驾车将穿山甲冻体 20.9 斤运送至上海市。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从 2011 年开始，其多次向

上海松江的王永福（手机尾号为“2665”）出售穿山甲、猫头鹰、熊掌、



老虎肉等国家保护动物及制品，每次交易都会给对方送货单和发票，送

货单的首联放在家中。双方的交易都在其电脑的电子账单中写明。王永

福给其一个手机尾号为“1871”的号码结算货款，货款一般打入其父亲

陈某 3 的农行账户内。 

（2）被告人王永福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陈某 3 老婆非法收购

穿山甲、猫头鹰、熊掌等野生动物。其使用 182××××2665 的电话号

码跟陈某 3 老婆联系，钱款一般是公司财务钱某（138××××1871）

结算。2015 年 6 月份，其使用其老婆杜梅兰的手机与陈某 3 儿子联系，

陈某 3 的儿子开车将一只冰冻穿山甲送到其家中。其与陈某 3 老婆每次

交易，对方都会将一张送货单或者销售清单放在装穿山甲的泡沫箱里，

其收到货后会开箱验货，并核对送货单上的内容。 

（3）被告人羊宝彩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1 年开始，其和一个手

机尾号为 2665 的上海老板联系交易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其将购买信息

记录后交给陈朝风，由陈朝风发货与对方交易，该上海老板购买过活的、

死的穿山甲、大型猫头鹰、还有狮子肉、五步蛇、山龟等。送（销）货

单上的字是其写的。上海老板打电话来告诉其所要的野生动物，其记下

并告诉陈朝风，陈朝风准备好动物后，把重量和金额告诉其，由其在送

（销）货单上记录，这个单子一式两份，一份陈朝风留着自己做账，一

份是跟野生动物一起带过去，方便上海老板核对做账。每过一段时间，

其打电话给上海老板催款，上海老板将公司财务电话号码给其，其多次

联系后，对方转账过来，并由陈朝风开发票，然后再打入其老公陈某 3

的农行账户内，发票是通过陈某 3 的野生动物购销行开具给对方公司的。 

（4）证人陈某 3 的证言，证实其儿子陈朝风大概在三四年前开始

买卖穿山甲、巨蜥等国家保护动物，别人要货了就会打电话过来，其儿

子自己开车去送，或者别人自己来拿，还有托运等方式送到买主手上。



钱款有的是现金，有的是银行转账。“上海俊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曾

向其儿子陈朝风购买穿山甲，通过其的农行卡结账，陈朝风在出售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后会记账的。 

（5）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上海环宇建设有限公司、上海俊鹏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和上海明胜投资有限公司是三个公司一套班子，王永福

是三家公司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采购、食堂方面的开支是王永福负责。

王永福曾跟其说向陈某 3 购买野货，由其通过本人的账户、环宇建设公

司的账户等将货款汇给陈某 3。其手机号为 138××××1871，办公室

电话为 021-57786628，王永福办公室电话为 021-57786698/021-

57786638。其曾与浙江磐安一个女的关于野货货款的问题通过电话。 

（6）证人杜某 3 的证言，证实公司接待客户的事情都是交给王永

福处理的，其交代王永福购买些野货，但不清楚具体什么动物。货款由

王永福自己找财务报销，王永福只负责食材采购，让食堂厨师烧制好菜

肴。 

（7）送（销）货单、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记账联，证

实送（销）货单收款单位均为“上海 182××××2665”，记载交易野

生动物品种、数量、单价、金额、时间等。发票记账联为 2015 年 6 月

22 日陈朝风在东阳交给交易对方的发票，开票日期为 2015 年 6 月 22

日、购货方为上海俊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销售方为浙江省磐安县有银

野生动物购销行、野味款 3 万元。 

（8）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证实浙江省磐安县

有银野生动物购销行开具给上海俊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税务发票。 

（9）汇款记录查询，证实 2011 年 6 月 23 日，由上海环宇建设有

限公司通过民生银行将 4 万元汇入陈某 3 的农业银行；2013 年 8 月 1

日、2014 年 6 月 20 日、2014 年 8月 29 日、2015 年 4 月 13 日由钱某



的上海农商银行账户分别将 2 万元、3 万元、3 万元、2 万元汇入陈某 3

的农业银行账户。 

（10）王永福车牌号为浙Ｇ×××××号车辆路径轨迹，证实该车

辆于 2015 年 6 月 22 日在东阳人民医院附近的行车轨迹，该车从 2015

年 6 月 19 日从上海至浙江，与 6 月 22 日从嘉兴、杭州至上海。 

（11）通话记录截屏及照片，证实被告人王永福被扣押手机中存有

“陈某 3（磐安）138××××5515”、“磐安班车 136××××1316”；

从被告人陈朝风 139××××7790手机通话记录截屏显示其于 2015 年

6 月 22 日上午与 150××××7533（王永福妻子的手机号）有两次通话

记录。 

（12）名为“上海”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证实被告人陈朝风与王

永福、钱某在 2011 年 3 月 29 日至 2015 年 6 月 22 日之间的野生动物交

易情况，记录了交易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现金收入、小计、

备注等项目。 

（13）销货清单、送货单、收款收据及汇总，证实从陈朝风处扣押

的送货单、收款收据、销货清单等记载，自 2011 年 4月 5 日至 2015 年

2 月 3 日，陈朝风与上海“182××××2665”共涉及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 20 笔交易，每笔交易均附有相应编号的送货单据。 

（14）辨认笔录及身份信息，证实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王永福就

是与其交易 2 只冰冻死体穿山甲的上海俊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男子；

经羊宝彩辨认，指出被告人王永福就是与其联系交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上海老板”。 

（15）人身安全检查情况登记表及照片，证实 2015 年 11 月 2 日，

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王永福进行人身检查的情况。 



（16）搜查笔录，证实 2015 年 7 月 17 日，公安机关对陈某 3 的浙

江省磐安县安文镇荷花弄 52 号住处进行搜查的情况。 

19.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金林原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穿山甲活体 40 只（其中退回 2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4 只、巨蜥活

体 2 只及价值人民币 191659 元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用于出售

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金林原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从 2014 年开始从浙江磐

安陈朝风处收购穿山甲、猫头鹰、熊掌等野生动物冻体，平时使用的手

机号是 135××××0510，与陈朝风电话联系交易，有时陈朝风亲自送

货，付款方式为汇款的事实。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从 2014 年 2月份开始，其

多次向被告人金林原出售活的穿山甲、冻的穿山甲、冻的猫头鹰、活的

巨蜥、熊掌等国家保护动物及其制品，相关交易记录都在电脑上。 

（3）同案犯许某 3 项、王某 8、方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6 年

1 月 17 日晚上，许某 3 项因头晕而打电话给东阳宾馆工作的王某 8，让

王某 8 帮忙联系购买一只猫头鹰。王某 8 联系了东阳宾馆厨师长方某，

后经方某、王某 8 从中联系介绍，许某 3 项与次日中午在东阳宾馆停车

场向金林原购买一只活的猫头鹰，双方在东阳宾馆称重为 5.7 斤，价格

为 900 元/斤，后由金林原在东阳宾馆的厨房帮忙将猫头鹰宰杀。 

（4）同案犯樊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和金林原将冰冻穿山甲等

野味存放到翁某的家中，公安机关扣押的野生动物制品都是金林原存放

的。期间，金林原需要货物出售时，其帮忙联系翁某，翁某将野味交给

其，其再交给老公金林原，金林原出面去卖。 



（5）同案犯翁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11 月中旬，其姨丈

金林原和阿姨樊某将穿山甲存放至其家冰柜里。期间，其曾帮金林原夫

妇运送过冰冻穿山甲。 

（6）同案犯李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5 年 3、4 月份，其从金

林原处购买了一只猫头鹰。 

（7）名为“后岭山金林源”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

证实金林原与陈朝风之间交易穿山甲活体 39 只、鸮形目动物活体 4 只、

巨蜥 2 只、以及价值 224466 元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8）说明、短信记录打印、短信交易记录照片，证实被告人陈朝

风与金林原的短信记录内容。 

（9）银行交易明细，证实金林原 2014 年 1 月以来的银行交易明细

和对方信息。 

（10）关于对张小云等人有否办理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征询函的回复，证实经浙江省林业厅审核查，

2009 年至今，该厅未办理过张小云、茹建军、杜全根、许某 2、钱灵伟、

陈某 4、孙某 2、金林原、林建平、周子君等人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从

事收购、运输、出售狮子、巨蜥、穿山甲、黑熊、袋鼠等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及其制品的行政许可。 

（11）起诉意见书、拘留证、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

逮捕证、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同案犯樊安英、翁军跃因本节犯罪事实

被东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现均已被逮捕。 

（12）辨认笔录及身份信息，证实经辨认人金林原辨认，陈朝风就

是与其交易穿山甲、猫头鹰、熊掌等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

人；刘春华与其有过野生动物交易。 



（13）搜查证、搜查笔录，证实 2016 年 1 月 18 日下午，公安机关

对翁军跃位于东阳市横店镇横山村的住宅进行搜查的情况。 

（14）现场笔录及照片，证实 2016年 1 月 18 日下午，公安机关在

东阳宾馆停车场查获正在非法交易猫头鹰的金林原等人。 

20.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被告人陈大量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1 只、鸮形目动

物活体 7 只，用于自己食用。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大量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陈大量对其于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向陈朝风购买活体猫头鹰和穿山甲的事实供认不讳，并签

字认可陈朝风的电脑记账情况。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陈大量在其处买过野味，

货款一般是转账到其信用社（尾号是 4428）账户内。其电脑账单中记

录了和陈大量之间的野生动物交易情况。 

（3）证人胡某 2 的证言，证实其丈夫陈大量向磐安人购买了三只

活的猫头鹰。 

（4）辨认笔录及身份照片，证实经被告人陈大量的辨认，指出陈

朝风就是向其出售穿山甲、猫头鹰的陈某 3 儿子。 

（5）名为“后岭山金林源”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

证实 2015 年 2 月 13 日至 6 月 22 日期间，被告人金林原与陈朝风之间

的野生动物交易情况，两人共计交易猫头鹰活体 7 只，穿山甲活体 1 只。 

（6）个人客户关联合约信息，证实被告人陈大量尾号为 6636 的农

行卡于 2013 年 8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交易记录。 

（7）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查询回单，证实 2015 年 2 月 7

日，POS 机跨行消费 20200 元。 



（8）关于陈大量立功的情况说明、被告人陈大量的供述和辩解、

立功线索受理审批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证

实 2016 年 4 月 19日陈大量向千祥派出所举报他人犯罪线索，经查证属

实。 

21.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陈钻进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5 只、鸮形目动

物活体 9 只，用于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钻进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于 2014 年至 2015 年经

营餐馆期间，从陈朝风处购买活的穿山甲和猫头鹰，烧好后卖给餐馆就

餐的客人。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陈钻进在其处购买过野味，

其电脑上记录了陈钻进购买过穿山甲和猫头鹰的情况。 

（3）名为“千祥陈钻进”的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记

载了陈朝风与陈钻进于 2014 年 10月 2 日至 2015 年 7 月 9 日期间的野

生动物交易，期间共交易活体穿山甲 5 只、活体猫头鹰 9 只。 

（4）辨认笔记及照片，证实 2016年 1 月 25 日，经被告人陈钻进

辨认，指出其从陈朝风处购买的“活球”为穿山甲；因从陈朝风处拿到

的去毛、去内脏的猫头鹰，故无法辨认出“鸟”。 

（5）立功情节证明，被告人陈钻进的供述与辩解，在逃人员登记

信息表、撤销表、移交接受证明，证实被告人陈钻进向公安机关提供网

上逃犯的行踪线索，并协助民警将逃犯抓获。 

22.2015 年 2 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孔喜军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5 只、鸮形目动物

活体 1 只，用于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孔喜军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为了谋利，向陈朝风共

购买 5 只穿山甲活体、1 只猫头鹰活体，并加价出售。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孔喜军出售过珍贵野

生动物，孔喜军是磐安人，在安文菜市场经营野味。其将从刘春华处购

买的穿山甲中的一只卖给孔喜军。 

（3）辨认笔录及身份说明，证实经被告人陈朝风辨认，指出被告

人孔喜军就是向其购买穿山甲的人。经被告人孔喜军辨认，分别指出其

购买的穿山甲、猫头鹰（长耳鸮）特征。 

（4）笔记本账本、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孔喜军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3 月 21 日、3 月 23 日、4月 15 日、7 月 7日各向陈朝风购买穿

山甲一个；2015年 5 月 11 日购买猫头鹰一只。 

（5）通话记录，证实被告人陈朝风与孔喜军的手机通话记录。 

23.2015 年 3 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陈希海明知系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仍向被告人陈朝风非法收购穿山甲活体 2 只、巨蜥活体 2

只，用于出售牟利。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陈希海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 2015 年上半年为赚取

差价，三次向陈朝风购买二只活体穿山甲、二只活体巨蜥。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 2015 年 3 月份卖给陈

希海穿山甲，7 月 7 日从刘春华处购入两只巨蜥后出售给陈希海。其笔

记本上记载的“细海”就是陈希海的相关交易。 

（3）辨认笔录及身份信息，证实经被告人陈希海辨认，指出陈朝

风就是向其出售穿山甲、巨蜥的“朝风”，穿山甲、五爪（巨蜥）的特

征。 



（4）笔记本账本，证实 2015 年 3月 7 日、3 月 13日陈朝风向陈

希海出售活体穿山甲，2015 年 7 月 11 日向陈希海出售五爪。 

（5）通话记录，证实被告人陈朝风与陈希海的通话记录。 

24.2010 年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羊宝彩明知系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仍多次协助被告人陈朝风接送货物和收发交易信息。其中，

在被告人陈朝风与被告人王永福的珍贵野生动物交易中，被告人羊宝彩

负责电话联系；在被告人陈朝风与被告人刘春华的 2 次交易中，被告人

羊宝彩负责电话联系购买穿山甲活体 1 只和巨蜥活体 1 只。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羊宝彩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在陈朝风的野生动物交

易中，偶尔帮忙接听客户电话，将客户的购买信息告诉陈朝风，有时帮

忙叫下车子发货。其中，其帮忙向刘春华联系；与一上海老板联系穿山

甲、巨蜥等野生动物交易，将上海老板的购买要求填好送（销）货单，

并交给陈朝风。 

（2）被告人陈朝风供述与辩解，证实其让母亲羊宝彩电话联系刘

春华购买 1 只穿山甲；2015 年 7 月 13 日上午，其让羊宝彩手机联系刘

春华购买巨蜥；其跟手机尾号为“2665”的上海老板联系不多，大部分

是通过母亲羊宝彩联系，羊宝彩将对方要的野生动物品种和数量写在送

货单上交给其，其再给对方发货。 

（3）王永福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多次向陈某 3 的老婆订购穿山

甲，钱款一般是陈某 3 老婆找其公司财务钱某结算。 

（4）证人陈某 3 的证言，证实上海俊鹏建筑有限公司曾向其儿子

陈朝风购买穿山甲，是通过其农行卡结账，陈朝风会将相关账目记下来，

其老婆羊宝彩和儿媳王喜娇是帮忙参与，主要是接电话、送货等。 



（5）证人石某的证言，证实其在会见陈朝风时，由陈朝风写了一

封信给母亲羊宝彩，希望羊宝彩来自首。 

（6）辨认笔录及身份说明，证实经被告人羊宝彩辨认，指出王永

福就是其所说的上海老板。 

（7）陈朝风尾号为 7790 的手机短信，证实被告人羊宝彩与陈朝风

之间有许多关于野生动物交易的信息。 

（8）送（销）货单，证实羊宝彩根据上海老板的要求填写送（销）

货单，并交由陈朝风。 

25.2015 年年初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张坦军明知系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在被告人陈朝风的要求下，仍帮忙或单独或伙同被告人

陈朝风运送穿山甲、巨蜥等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中，伙同被告人

陈朝风一起从磐安送货到嵊州、诸暨等地至少 6 次；单独运送穿山甲给

被告人杜全根 3 次，分别为穿山甲冻体、巨蜥活体、穿山甲活体各 1 只；

单独运送鸮形目活体 1 只至东阳市明珠大酒店，交予被告人陈大量。 

原判认定的证据有： 

（1）被告人张坦军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因陈朝风通过律师带出

口信劝说其而投案自首，其平时单独或和陈朝风一起接送交易所用的野

生动物。涉及的野生动物有野猪、野兔等普通野生动物，也有穿山甲、

巨蜥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2）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张坦军是其朋友，从 2015

年 2 月份开始，其就会让张坦军帮忙开车接送下货。张坦军在到 6 月底

的时候应该知道货是什么，当时张坦军看到其在家里包装穿山甲和巨蜥

等动物，有一次张坦军帮忙烫杀一只穿山甲。 

（3）被告人陈大量、杜全根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向陈朝风购买

的野生动物，有几次是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青年送来的。 



（4）证人石某的证言，证实其在会见陈朝风时，陈朝风表示希望

张坦军来自首。 

（5）陈朝风家监控视频及截图，证实 2015 年 7 月 8日 18 时多、7

月 15 日 16 时多、7 月 16 日 9 时多，陈朝风在家里当着被告人张坦军

的面打开穿山甲包装、宰杀穿山甲、烫杀穿山甲，其中 7 月 16 日上午，

被告人张坦军帮助烫杀穿山甲。 

（6）辨认笔录及身份说明，证实经被告人杜全根、陈大量分别辨

认，指出张坦军就是给其送野生动物的人；经被告人张坦军辨认，指出

杜全根就是在嵊州甘霖高速出口接货的人。 

上述涉案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中，穿山甲属动物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 CITES 公

约）附录Ⅱ中的动物，孟加拉巨蜥被列入 CITES 公约附录 I（巨蜥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鸮形目所有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大鲵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黑熊为 CITES 公约附录 I中的物种，狮为

CITES 公约附录Ⅱ中的物种，王锦蛇、豹猫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案发后，被告人龚安安、陈大量、陈钻进、陈希海、孔喜军、羊宝

彩、张坦军能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陈朝

风到案后劝说被告人羊宝彩、张坦军投案；被告人张小云、陈大量、沈

锡瑞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被告人陈钻进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

被告人。 

被告人沈锡瑞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25000 元；被告人俞绍渭

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21000 元；被告人陈大量向诸暨市公安局缴

纳人民币 44335 元；被告人陈钻进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40000 元；

被告人孔喜军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48565 元；被告人陈希海向诸

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18572 元；被告人钱灵伟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



民币 40000 元；被告人龚安安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20000 元；许

持军向诸暨市公安局缴纳人民币 40000 元。 

原判认定的证据还有鉴定意见书告知书，关于对图片所示物种进行

鉴别的情况说明，立功情节证明，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撤销表、移交

接受证明，证人石某的证言，归案经过，退赃票据等。 

另认定，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被告人陈朝风向章某、阮某、季

某、叶某、祖某、胡某 3、胡某 4、陈某 5、黄某 2、王某 9、蔡某、李

某、厉云峰、徐某 1、吕某 1、孔某、徐某 2、杨某 1、边某、奚基业、

陈某 6、陈某 7、卢某 1、应某、陈某 8、卢某 2、胡某 5、张某 2、陈

某 9、罗某 2、周某 6、陈某 10、胡某 6、吕某 2、祝某、金某、杨某 2、

“包某”、“天行集团应总”、“飞月山庄”、“徐书记”等人非法出

售巨蜥、熊掌、穿山甲活体、鸮形目活体及其冻体制品。 

被告人周子君因犯故意伤害罪，于 2014 年 8 月 8 日被刑事拘留，

2014 年 10 月 14日取保候审，2014 年 10 月 14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六个月，2015 年 9 月 22 日被撤销缓刑。被告人周子君在

宣告缓刑前被羁押 2 个月 7 天。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还有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

章某、阮某、季某、叶某、祖某、胡某 3、胡某 4、陈某 5、陈某 11、

黄某 2、王某 9、蔡某、李某、厉云峰、徐某 1、吕某 1、孔某、徐某 2、

杨某 1、边某、奚基业、陈某 6、陈某 7、卢某 1、应某、陈某 8、卢某

2、胡某 5、张某 2、陈某 9 的供述和辩解，证人周某 4、项某、王某 1、

王某 2、王某 3、马某 2、王某 4、王某 5、车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身

份信息，立案决定书，电脑文档及打印件，手写笔记本，手机通讯录，

微信截图打印件，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拘留证、刑事判决书，

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相关扣押财产情况如下： 

1、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陈朝风处扣押动物骨头 8 块、冰冻肉 2

块、动物死体一只（经 DNA 检验均为狮所有）、笔记本一本、汽车一辆

（已由被告人王喜娇领取）、手机 2 部； 

2、诸暨市公安局从陈某 3 处扣押穿山甲冰冻死体 6 只（经鉴定价

值为人民币 8016元）、疑似野生动物骨头 2 块（经 DNA 检验为红袋鼠

所有）、疑似野生动物肢体一块（经 DNA 检验为黑熊所有）、内脏一块

（经 DNA 检验为大鲵所有）、疑似蛇类死体一只（经 DNA 检验为王锦蛇

所有）、疑似野猪肚一块（经检无法确定种属来源）、笔记本账本 2 本、

穿山甲活体 3 只（已被浙江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管理中心接受救护）、

巨蜥活体 2 只（已被浙江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管理中心接受救护）、豹

猫活体 1 只（已被浙江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管理中心接受救护）、台式

电脑主机一台、硬盘录像机一只、穿山甲鳞片一包； 

3、诸暨市公安局在被告人龚安安处扣押手机一只； 

4、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刘春华处扣押苹果手机一部、钥匙一串、

宝马汽车一辆（包括先科行车记录仪）； 

5、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王万洪处扣押苹果 4 手机一部、银行卡

3 张； 

6、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张小云处扣押野生动物冻体一只（经

DNA 检验，无法确定具体动物种属）、动物脚一只（经 DNA 检验为猪所

有）、疑似娃娃鱼冻体两只（经 DNA检验为大鲵所有）、笔记本账本

12 本、穿山甲鳞片、内脏一袋（经 DNA 检验为穿山甲所有）、手机一

只、笔记本一本、工商银行卡一张、收款收据一张、点菜单 19 张、叶

松动物经营利用核准证一份、合作协议一份、黑色帕萨特汽车一辆； 

7、诸暨市公安局在被告人谢海光处扣押苹果手机一部； 



8、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杜全根处扣押联想电脑主机一台、铁夹

两只、铁笼一只、电话号码本五本，出库单某、送货单某； 

9、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林建平处扣押手机 2 只、账本三本； 

10、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韦仙桃处扣押黑色塑料封面笔记本 1 本； 

11、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徐司慧处扣押笔记本一本； 

12、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吴建兵处扣押苹果手机两部，银行卡

11 张； 

13、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金鹏宇处扣押疑似野生动物骨头一块

（经 DNA 检验，为黑熊所有）、疑似穿山甲甲片 2 片（经检为穿山甲动

物的甲片）、疑似象牙项链 1 根（经检为非象牙制品）、笔记本账本 7

本、银行卡 7 张、手机 2 只、活期存折 2 本、银行对账单 1 本； 

14、诸暨市公安局在被告人滕通辉处扣押苹果手机 2 部、银行卡 5

张、账本三本； 

15、诸暨市公安局从被告人罗良书处扣押苹果 4 代手机 2 部、银行

卡 3 张； 

16、东阳市公安局从翁军跃处扣押冰冻穿山甲 9 只、猫头鹰 15 只、

穿山甲鳞片 1 袋、熊掌 5 只、半只球（1 块）、不明肉块 25 块； 

17、诸暨市公安局从许持军处扣押手机 3 只、银行卡 5 张、农行存

折 1 本； 

18、东阳市公安局从许仲项处扣押猫头鹰 1 只、血一碗； 

19、诸暨市公安局从宓可生处扣押到穿山甲鳞片 1 瓶、相连鳞片 2

大片（经检为穿山甲动物甲片）。 

原审认为： 

一、是关于本案侦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1、搜查、扣押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经查，本案大部分扣押的

程序、方式有侦查人员、见证人、持有人签字，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被

告人徐司慧、韦仙桃、刘春华、谢海光及许某 1 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

单缺少见证人或持有人的签字的问题，鉴于相关搜查证、搜查笔录、搜

查照片均有侦查人员、见证人、持有人签字确认，可以证明上述物证、

书证的来源和真实性，且经调查核实，侦查机关已作出合理解释，故上

述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虽有瑕疵，但不致影响司法公正，予以采用。 

2、电子数据的提取制作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相关电子

数据的原始存储介质即被告人陈朝风的台式电脑主机、硬盘录像机、手

机、被告人王喜娇的手机、被告人刘春华的手机等的扣押过程均有搜查

证、搜查笔录、搜查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且

有侦查人员、持有人、见证人签字确认，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同时根据

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电子数据勘查工作记录，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

录，原始证据使用记录等，相关电子数据提取收集程序均由二名侦查人

员进行并签字确认。虽提取过程缺乏见证人签字，但经本院庭后调查核

实，侦查机关已作出合理解释，足以保证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

予以确认。 

3、对相关野生动物的辨认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因相关

被告人交易、运输野生动物均以“大鸟”、“五爪”、“球”等代称，

故进行辨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查明所交易、运输的野生动物种属，实际

属于对种类物的辨认，故不需要也不可能适用混杂辨认规则。且根据相

关辨认笔录，对于相关野生动物的辩认均有侦查人员主持进行，并有被

告人、见证人签字确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二、针对被告人及辩护人对被告人陈朝风的电脑文档、手写笔记本

提出的意见。分析认为： 



1、从形成时间、过程来看。根据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手写笔记

本是其随身携带，交易当日或次日立即记录，而电脑账本文档是其过段

时间后将手写笔记本内容录入形成。经查，手写笔记本中最新的交易内

容在电脑中未见记载，而较早的交易内容均有电脑文档记载对应。故陈

朝风对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形成过程及时间的供述符合常理，且与相

关证据能够印证，予以认定。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均系在被告人陈朝

风被抓获前已经形成，可以排除被告人陈朝风伪造相关记录陷害相关被

告人的可能，在证据学上亦与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与辩解分属不同的证

据种类。 

2、从实际作用和交易情况来看。根据被告人陈朝风的供述，手写

笔记本及电脑文档主要是用于同客户对账、结算货款，有时其会将记账

表格拍照发送给客户核实。部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短信、微信记录

截图能印证该供述。且被告人陈朝风涉及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交易时

间长、范围广、次数多，客观上确需借助书面记录来帮助记忆，保证交

易顺利进行。被告人陈朝风与其他被告人保持长时间的持续稳定交易，

如果其中一方有欺瞒欺诈等情况，交易必不会持续太久。故手写笔记本

和电脑文档记录符合实际交易情况，否则据此进行的货款结算难以让客

户认同，因此也可排除被告人陈朝风事先伪造记录欺诈其他被告人的可

能。 

3、从记录的细节、内容来看。部分被告人及陈朝风均陈述有退货

情况发生，但被告人陈朝风称其对于退货均有记载，对于交易没成功的，

金额一栏中就是零、退，或者是负值。如被告人魏永生供述其在 2014

年退回熊掌，在 2015 年退回了一个活的穿山甲和靳蛇，另加 350 元车

费。对此陈朝风的在“浦江永生”的电脑文档记录中记录“2014.2.27，

退死货、后脚，-17545，退货；2015.6.5，活球蕲蛇，退，车费 350”



等内容。另被告人陈朝风的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对交易的细节亦记录

详实，如与被告人孙某 3 光交易的事实中，2015 年 6月 11 日，被告人

孙某 3 光在微信中告知被告人陈朝风“才 4 斤”并附带大鸟称重 4 斤的

图片。被告人陈朝风因此在同日的电脑文档记录中记载“2015.6.11，

活鸟，4 斤，原重 4.2 斤”。根据上述细节，被告人陈朝风对于交易的

时间、重量、过程等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记录，而是按照实际交易

的情况进行记录。 

4、从其他证据印证情况来看。现有部分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张

小云、徐司慧的记账本，银行交易记录、短信、微信记录截图、通话记

录、行车轨迹印证等证据与被告人陈朝风的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均能

相互印证，证实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记录的真实性、客观性。 

综上，对被告人的陈朝风的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予以认定。 

三、关于事实认定问题。 

1、关于相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种属认定问题。因本案大部分

交易、运输的野生动物已无法查获实物，无法逐一对每一节事实中的野

生动物进行鉴定，结合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账本、电子账单、已查获、

扣押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认定相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种属。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

殖的上述物种。本案中无论是孟加拉巨蜥，还是其他种类的巨蜥，均为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2、关于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数量问题。根据

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按照下述方法进行计算：因本案涉及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交易数量大、次数频繁、时间跨度长，按照一般普通人记忆



能力，确难回忆起每一节交易事实，故以被告人陈朝风签字确认的电脑

账单记录为主进行统计。对于具体数量，被告人陈朝风对于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能准确回忆，且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只记

录了相关野生动物的重量。因野生动物个体的大小重量不一，仅根据重

量不能准确认定数量。故对每一次具体交易，除明确记录了数量或被告

人明确供述数量一致的，均就低认定为交易一只。 

对于被告人陈朝风电脑文档中仅记录“活”、“冻”等交易品种无

其他证据证实系何种动物或制品，故对相应记录不予认定。 

对于手写笔记本与电脑文档之间、电脑文档之间记录不一致的部分，

对该交易不予认定。对于退回的部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交易，因该交

易并未实际完成，故不再计入出售、运输、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既遂数量之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另在电脑文档中金额、现金收入及

小计部分均为空白的，结合交易时间及其他交易记录习惯，不能排除为

未完成的交易，故对该次交易不予认定。 

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格，因相关制品客观上已不存在，

不能确定制品的个体完整性，难以计算具体只数，无法根据核定价格来

计算价值。故按照手写笔记本及电脑文档记载的实际交易价格认定制品

的价值。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1、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是否被收购、出售行为吸收。

司法解释规定，“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

“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

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运

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是整个犯罪链中的一环，其构成要件不包

括运输的距离与目的，因距离远近本身是相对的概念，短距离运输与长



距离运输本身难以界定。且“收购”、“出售”的定义解释并不包括运

送行为，故以收购和出售为目的的运送均应认定为运输。只要被告人实

施运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即构成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故被告人魏永生、王永福构成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2、部分被告人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1）被告人周子君、谢海光、罗某 3 辩称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

索。经查，上述犯罪线索尚未查证属实，不予认定为立功。 

（2）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春华检举揭发林建平犯罪事实，属立功

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刘春华在 2015 年 9 月 25日的笔录中检举揭

发林建平参与穿山甲交易，但被告人陈朝风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的笔录

中即向公安机关供述了林建平与其交易野生动物的事实。且在抓获被告

人陈朝风后，公安机关已查获其电脑账本，其中记载了陈朝风与“龙游

林建平”之间的野生动物交易记录，故公安机关并非根据被告人刘春华

提供的线索抓获被告人林建平，不认定刘春华立功。 

（3）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谢海光系从犯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谢海光

既有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亦有运输、出售行为，系整个犯

罪链条中的一环，不属于共同犯罪，且所起作用较大，不应认定为从犯。 

综上，被告人陈朝风、魏永生、王万洪、谢海光、张小云、茹建军、

徐司慧、金林原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均属情节特别

严重，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林建平、韦仙桃、金鹏宇、杜全根、

羊宝彩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其中被告人林建平、金鹏宇、杜全



根、羊宝彩属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韦仙桃属情节严重，依法应追究刑

事责任；被告人腾通辉、陈钻进、孔喜军、陈希海、沈锡瑞违反森林动

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其中被告人腾通辉、

陈钻进、陈希海、沈锡瑞属情节严重，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

春华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

情节严重，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永福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

非法收购、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

已构成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属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子君、龚安安、

钱灵伟、吴建兵、罗良书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其中被告人周子君、吴建兵、

罗良书属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颜富顺、王喜娇

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坦军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大量、俞

绍渭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其中被告人陈大

量属情节严重，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

持。被告人刘春华、颜富顺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陈朝风、王喜娇、

羊宝彩、张坦军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周子君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



依法应予以并罚。被告人张小云、沈锡瑞有立功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

罚；被告人羊宝彩系自首、且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希

海、陈大量、陈钻进系自首，且被告人陈大量、陈钻进有立功情节，依

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朝风、张小云、魏永生、罗良书、腾通辉、

沈锡瑞、钱灵伟、俞绍渭、王喜娇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

人陈朝风有立功表现，被告人龚安安、孔喜军、张坦军系自首，被告人

张坦军、王喜娇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态度、前科情况等，本院在量刑时综合予以评价，

决定对被告人颜富顺、陈希海、陈大量、陈钻进、钱灵伟、俞绍渭、龚

安安、孔喜军、张坦军、王喜娇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

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1、被告人陈朝风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十万元； 

2、被告人茹建军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万元； 

3、被告人张小云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

元； 

4、被告人林建平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

万五千元； 



5、被告人金林原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

万五千元； 

6、被告人王万洪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四万五千元； 

7、被告人魏永生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 

8、被告人徐司慧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

万元； 

9、被告人吴建兵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10、被告人金鹏宇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五千

元； 

11、被告人刘春华犯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12、被告人颜富顺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13、被告人周子君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与

前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14、被告人王永福犯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 

15、被告人杜全根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 

16、被告人罗良书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17、被告人谢海光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万元； 

18、被告人羊宝彩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19、被告人腾通辉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20、被告人韦仙桃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21、被告人沈锡瑞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22、被告人陈希海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23、被告人陈大量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4、被告人陈钻进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25、被告人钱灵伟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6、被告人俞绍渭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7、被告人龚安安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千元； 

28、被告人孔喜军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29、被告人张坦军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千元； 

30、被告人王喜娇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31、扣押在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

关依法处理；扣押在案的手机、宝马汽车、帕萨特汽车、电脑主机、硬

盘录像机、银行卡、存折，由扣押机关发还财物所有人；被告人沈锡瑞

在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人民币 25000元，被告人陈希海在诸暨市公安局

缴纳的人民币 18572 元，被告人陈钻进在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人民币

40000 元，被告人孔喜军在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人民币 48565 元作为违

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陈大量在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

人民币 44335 元，被告人钱灵伟在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人民币 40000 元，

被告人俞绍渭在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人民币 21000 元，被告人龚安安在

诸暨市公安局缴纳的人民币 20000 元返还相应被告人。 



陈朝风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原判仅根据其电脑

记录的账单认定其出售的穿山甲、猫头鹰等，而实物均已不存在，显然

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在侦查中使用了“侦查陷阱”，程序违法；其在侦

查期间多次写信劝羊宝彩和张坦军投案自首；其自愿认罪，且已缴纳罚

金。请求二审依法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茹建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审仅凭陈朝风供述及记录的账单认定

其收购野生动物的数量，证据不足，其一共只向陈朝风收购穿山甲活体

2 只，冻体 1 只，从衢州“老宋”处收购 2 只，共计 5 只。由于认定事

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林建平上诉认为一审仅凭陈朝风供述及记录的账单认定其收购野生

动物的数量，证据不足，其与陈朝风确有野生甲鱼等交易，但无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交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其无罪。 

金林原上诉认为一审根据陈朝风供述及记录的账单认定其收购野生

动物的数量，而陈朝风出售的数量众多，不排除记录出错可能，因而完

全根据其记录认定证据不充分。一审对其量刑与其他被告人的量刑不平

衡。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王万洪上诉认为一审根据陈朝风供述及记录的账单认定其收购野生

动物的数量不当，上述记录均系陈朝风单方面记录，尚不能排除其他可

能，属证据不足，从而导致对其量刑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魏永生上诉认为一审对其量刑不公，主次不分，与其他被告人量刑

不平衡，并且其有当庭检举陈某 3 送货的事实。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徐司慧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其不知道从陈朝风处取得的是野生动物，

且只是通过别人转达给了徐某 3。一审对其量刑与其他被告人不平衡。

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吴建兵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审认定其与陈朝风有野生动物交易证

据不足；认定其与徐司慧有野生动物交易证据尚不充分，并不能排除其

他合理怀疑。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金鹏宇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审根据陈朝风供述及记录的账单认定

其收购野生动物巨蜥 38 只，证据不足，亦未能提供野生动物去向的证

据。虽然其向陈朝风的银行卡汇过钱，那仅是向陈朝风购买野猪肉的钱。

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周子君上诉认为其购买野生动物只是为了放生祈福，并未出售牟利，

青田一“洪”姓女人要购买野生动物，其仅向该女人提供了陈朝风的电

话，钱也是直接汇给陈朝风的，其未从中获利，请求二审充分考虑从轻

情节依法改判。 

王永福上诉认为原审认定其收购野生动物数量有误，存在重复计算。

其与陈朝风交易极大部分由第三方转送，并且均非当天记录，而是过段

时间后根据送货人的回忆而记录，送货人羊宝彩也证实存在重复记录的

情形，陈朝风、羊宝彩也证实发生过在记录单上记录但未发货或发错货

的情形，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应将送货单上重复出现的数额从

一审认定的数额中扣除。同时结合王永福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不太，

又年老体弱。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从轻处罚。 

谢海光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审认定其向陈朝风收购野生动物的数

量不对，其总共向陈朝风买过 5 至 6 只穿山甲，陈朝风自己记录的账本

不真实。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羊宝彩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其主观上欠缺犯罪故意，其帮助儿子被

告人陈朝风交易野生动物，包括合法的交易，其并不明知交易的是法律

禁止的野生动物；一审认定羊宝彩送货给王永福，证据欠缺；在陈朝风



与刘春华的 2 次交易中，羊宝彩电话联系购买了穿山甲 1 只和巨蜥 1 只。

结合羊宝彩有自首、坦白情节，请求二审对其宣告缓刑。 

韦仙桃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其主动交代与茹建军的“五爪”交易的

事实，应属自首；一审对其量刑过重，与其他被告人不平衡，请求二审

依法改判。 

沈锡瑞上诉及其辩护人认为其有立功表现，一审对其量刑过重，与

其他被告人量刑不平衡，请求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由于上诉人沈锡瑞检

举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建议二审依法改判，同时驳回其他上诉

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 

在二审中沈锡瑞辩护人提交了沈锡瑞立功线索，经绍兴市人民检察

院查证，上诉人沈锡瑞在二审审理期间检举他人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事

实，经嵊州市公安机关侦查，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的

强制措施。该事实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检举材料，嵊州市公安局

情况说明，讯问笔录，强制措施材料等，并经庭审质证、确认。 

对于各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经查： 

1、关于上诉人陈朝风电脑记录的交易账的真实性问题，首先，根

据被告人陈朝风供述，该记录是其在每次交易后为以后算账和汇总而作

的交易记录，并不是集中一段时间后再记录交易数量，虽不能保证完全

准确，但不会有大的出入。其次，陈朝风与茹建军、林建平等人交易一

般是钱货两讫，不存在多记而企图多算账等不正当目的，并且陈朝风明

知交易的违法性，更不存在多记而加重自己罪责的动机。第三，陈朝风

所记录的交易时间、数量等得到大部分交易对象的确认，印证了陈朝风



电脑记录的真实性。因而上诉人茹建军、林建平、金林原等认为陈朝风

电脑记录不真实、一审认定交易数额有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2、关于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上诉人陈朝风的立功

表现，已在原判中充分体现；上诉人韦仙桃供述其与茹建军的野生动物

交易事实，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不属自首，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

诉人沈锡瑞检举他人犯罪事实，在二审审理期间查证属实，依法可在原

判基础上从轻处罚。结合沈锡瑞的认罪态度，可依法适用缓刑。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朝风等人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律，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分别构成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原判结合

各被告人收购、运输、出售的数量及各被告人分别有的自首、立功等情

节，对各被告人处以刑罚基本适当。上诉人沈锡瑞检举他人犯罪事实在

二审审理期间查证属实，对其可在原判基础上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综

上，原判认定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 0681 刑初 980 号刑事

判决第二十一项，维持其余部分； 

二、被告人沈锡瑞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伟明 

审 判 员  梅 云 



代理审判员  王贤祥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莎莎 

 

案例 21：陈某等三十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案【案情简介】2009 年至 2015 年 7 月期间，被告人陈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未

取得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伙同被告人羊某及王某，向被告人林某、刘某及孙某、

余某等人非法收购穿山甲、巨蜥、熊掌等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出售给被告人

谢某、张某、茹某、周某等人。期间，被告人王某、张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仍帮忙运送。其中被告人陈某共非法买卖一级保护动物巨蜥 80 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

甲 300 余只、猫头鹰 100 余只及熊掌等制品。其余各被告人向陈某收购不同数量的野生动物。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陈某等人违反森林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判处陈某等三十人判处九个月至十二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千元至五万元不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查证了

上诉人沈某检举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事实，依法对其在原判基础上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一

审判决的其余部分予以维持。【典型意义】由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种平衡遭到破坏，动植

物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失，野生动植物保护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我国早

在 1980 年 12 月就已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于非法捕杀、出售、运输

列入公约保护的濒危、珍稀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有效打击。然而，由于不法分子的贪欲

和趋利，针对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本案的最具典型之处是涉案人员数量、非

法买卖野生动物数量均创浙江之最。经公安机关历时半年多的侦查，法院依法对涉案三十名被

告人处以刑罚，对大部分被告人适用实刑，有效打击了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对于形

成重视和保护动植物生态资源的社会氛围，强化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

观念，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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